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

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

性赔偿的解释》 （简称 “新 《解释》”），

于 5 月 1 日施行， 同时废止 2021 年发

布的同名司法解释 （简称 “原 《解

释》”）。 自原 《解释》 施行以来， 全国

法院累计适用惩罚性赔偿审结知识产权

案件 1471 件， 发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戒侵权、 震慑违法的功能。 但实践

中， 也面临着构成要件认定模糊、 赔偿

基数与倍数确定困难等难题， 导致该制

度适用困难、 功能受限。 新《解释》 以

问题为导向， 将条款从 7 条扩充至 14

条， 全面细化和系统完善知识产权惩罚

性赔偿适用规则， 实现司法适用精准化

和体系化。

实践中暴露出的若干司法

适用难题

2021 年， 原 《解释》 首次在知识

产权领域构建起惩罚性赔偿的统一适用

框架， 然而经过五年司法实践， 该框架

暴露出若干司法适用难题， 例如： 构成

要件认定标准模糊、 裁判尺度不统一；

赔偿基数难以确定、 制度适用有障碍；

赔偿倍数确定规则模糊、 导致过罚不当

和过度惩罚； 程序规则边界不清、 诉权

滥用和程序拖延并存； 适用范围不明、

导致适用泛化等。

司法实践中， “故意” 与“情节严

重” 两大核心构成要件的认定分歧， 是

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首要障碍。 原 《解

释》 对“故意” 仅规定了 6 种初步认定

情形， 对“情节严重” 的认定缺乏刚性

标准， 导致法院适用缺乏明确依据， 不

同地区、 不同法院对同类侵权行为的认

定结果差异较大， 甚至出现“同案不同

判” 的现象。

赔偿基数的确定是惩罚性赔偿适用

的前提， 也是司法实践中最大的堵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三大争议： 一是法定赔

偿能否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二

是侵权获利的利润计算标准不明确， 营

业利润、 销售利润的适用场景无清晰界

定； 三是利润率无法查明时， 缺乏统一

的参照标准， 法院自由裁量空间过大。

原 《解释》 仅原则性规定倍数确定

需考量主观过错与情节严重程度， 导致

实践中出现“小错重罚” 和行政、 刑事

处罚与民事惩罚性赔偿叠加后的过度惩

罚问题。 实践中， 对惩罚倍数是否必须

为整数、 赔偿总额上限是否包含合理开

支等问题存在普遍争议， 也加剧了裁判

尺度的不统一。

原 《解释》 对惩罚性赔偿的程序规

则规定也较为粗疏， 导致实践中权利人

滥用程序、 重复诉讼， 甚至出现恶意诉

讼的情形。

同时， 原 《解释》 未明确惩罚性赔

偿在不正当竞争领域的适用边界， 导致

实践中对仿冒混淆、 虚假宣传、 商业诋

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否适用惩罚性赔

偿存在巨大争议， 出现适用范围不当扩

大的问题。

新 《解释》 的制度创新终

结了多重实践争议

相较于 2021 年原《解释》， 新 《解

释》 在体系上更完整、 规则上更精细、

操作上更明确， 既强化了对严重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 亦兼顾了制度

适用的均衡性。

1.细化构成要件认定规则， 实现裁

判标准的统一化与刚性化。

在“故意” 认定上， 新增两类高频

故意侵权情形： 一是与原告和解并同意

停止侵权后再次实施相同或类似侵权行

为的重复侵权行为； 二是通过设立关联

公司等方式掩盖实际控制关系或签订免

责协议逃避法律责任的“金蝉脱壳” 式

规避侵权行为。 同时， 将 2021 年原

《解释》 的“初步认定” 调整为“可以

认定……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

的除外”， 明确推定规则， 保障被告抗

辩权利， 证明标准更严谨。

在“情节严重” 认定上， 新 《解

释》 实现了两大突破： 一是将认定效力

从“可以认定” 升级为“应当认定”，

强化了规则适用的刚性， 对重复侵权等

7 类情形， 法院必须认定为情节严重，

压缩了自由裁量的模糊空间； 二是明确

了核心概念的内涵， 将以侵害知识产权

为业细化为以侵权行为为主营业务或者

以侵权获利为主要利润来源， 将损害后

果明确为侵权获利巨大或者侵权行为导

致权利人商誉、 市场份额等严重受损，

使认定标准更贴合商业实践， 更具可操

作性。

2.系统完善基数计算规则， 破解制

度适用堵点。

新《解释》 明确排除法定赔偿作为

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清晰界分了法

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倒逼权利

人积极举证， 推动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避免惩罚性赔偿的泛化适用。

同时， 细化侵权获利的利润计算规

则， 精准匹配侵权行为主观恶性， 对以

侵权为业主体用销售利润计算， 惩戒更

严厉； 对一般侵权行为用营业利润， 兼

顾惩戒与公平。 新《解释》 还明确了利

润率无法确定时的参照规则， 为法院查

明事实提供清晰指引， 统一裁判尺度。

此外， 新《解释》 明确， 法院责令

被告提供侵权相关账簿、 资料， 被告无

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的，

法院可根据原告的主张和在案证据确定

计算基数， 为权利人破解“举证难” 问

题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撑。

3.优化倍数确定规则， 贯彻过罚相

当原则。

首先， 明确倍数可以为非整数， 赋

予法院更精细化的自由裁量权。 法院可

依据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 情节严

重程度， 精准确定与之匹配的惩罚倍

数， 避免“一刀切” 的整数倍数所导致

的过罚失衡问题， 真正实现罚当其过。

其次， 新《解释》 明确， 惩罚性赔

偿的总额最高为计算基数的五倍， 权利

人为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开支在该总额

之外另行计算， 彻底终结了实践中关于

赔偿总额是否以五倍为上限、 合理开支

是否计入基数的争议。

再次， 新规将原《解释》 中“被告

主张减免责任的不予支持， 但确定倍数

时可综合考虑”， 调整为“因同一侵权

行为已被处以罚款或罚金且执行完毕

的， 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倍数时应予考

虑”， 实现了从“可考虑” 到“应予考

虑” 的义务升级， 体现避免过度惩罚的

衡平思想， 既不否定惩罚性赔偿独立适

用价值， 也兼顾法律责任体系性均衡，

契合比例原则。

4.新 《解释》 健全程序规则体系，

平衡权利保护与司法效率。

一方面， 明确二审新增请求的程序

规则。 将原《解释》 中“二审新增请求

调解不成的， 告知另行起诉” 调整为

“调解不成的， 不予支持”， 杜绝了二审

程序中新增惩罚性赔偿请求的可能， 避

免了程序空转、 诉讼拖延。

另一方面， 明确“一事不再理” 的

适用规则， 规定权利人在一审中主张赔

偿损失但未请求惩罚性赔偿， 经法院释

明仍未请求， 诉讼终结后基于同一侵权

事实另行起诉的， 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

规定既防止了权利人滥用诉权、 重复诉

讼， 也明确了法院的释明义务， 保障了

权利人的诉讼权利。

5.明确司法适用范围， 避免泛化。

新《解释》 规定， 除侵犯商业秘密

行为外， 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主张惩

罚性赔偿的， 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规定

明确了仿冒混淆、 虚假宣传、 商业诋毁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适用惩罚性赔

偿， 清晰划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有效避免惩罚性赔偿的不当扩大适用。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新 《解

释》 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解释》 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提供了精细化、 体系化的规则指

引， 在司法实践中， 需准确把握条文原

意， 严格遵循适用规则， 重点注意以下

问题。

首先， 应严格把握适用边界， 防止

惩罚性赔偿的滥用。

惩罚性赔偿作为侵权责任承担的例

外方式， 适用须严格遵循法定条件， 司

法实践中要严防制度滥用。 因此， 需要

严格把握“故意侵害知识产权 + 情

节严重” 双重构成要件， 二者缺一不

可， 既不能因侵权情节严重忽略主观故

意认定， 也不能因主观存在故意就降低

情节严重认定标准。 同时， 要严格区分

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边界，

不能将法定赔偿中的惩罚性因素与惩罚

性赔偿混为一谈， 更不能以惩罚性赔偿

替代补偿性赔偿。

其次， 应当准确认定“故意” 要

件， 兼顾主客观认定标准。

司法实践中， 认定“故意” 要坚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避免机械适用推定

规则。 这就需要准确把握“可反驳的推

定” 规则， 新 《解释》 第六条规定的 8

种情形为可认定故意的推定情形， 若被

告有相反证据反驳， 法院不得直接认定

故意， 要保障被告抗辩权利。 还应注意

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惩罚性赔偿

仅适用于主观故意的侵权行为， 重大过

失、 一般过失侵权行为不应适用。 对于

新增的两类故意情形， 认定“和解后再

次侵权” 时， 需审查前后侵权行为的同

一性或类似性， 确保侵权主体、 客体、

方式有关联性； 认定“规避责任型侵

权” 时， 需重点审查被告是否有逃避侵

权责任的主观目的及掩盖实际控制关系

的客观行为， 避免不当扩大适用范围。

再次， 要精准适用基数计算规则，

确保赔偿数额的客观性与合法性。

基数计算是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核

心， 应严格遵循新《解释》 规则， 确保

基数认定准确合法。 不仅要严格执行

“法定赔偿不能作为计算基数” 规定，

还应合理区分营业利润与销售利润适用

场景， 认定“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要

严格依据新《解释》 第七条， 审查被告

是否以侵权为主营业务、 侵权获利是否

为主要利润来源， 不能仅因被告多次侵

权就认定“以侵权为业” 并适用销售利

润计算基数。 举证妨碍规则适用则要符

合法定程序， 保障被告程序权利。

最后， 要合理确定惩罚倍数， 实现

过罚相当与惩戒威慑的平衡。

在综合考量全案因素， 使惩罚倍数

与侵权行为恶性程度相匹配的基础上，

处理好行政刑事处罚与民事惩罚性赔偿

的衔接， 对已执行罚款、 罚金的同一侵

权行为， 确定倍数时需考量， 避免过度

惩罚。 法院要把握五倍法定上限， 惩罚

性赔偿总额 （含补偿性与惩罚性赔偿）

不得超过基数五倍的规定， 在法定幅度

内依具体案情精准确定倍数， 避免机械

用顶格倍数。

（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

权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知

识产权学科委员会主任， 中国法学会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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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的新准则
许春明

□ 2021 年，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首次在知识产权领域构建起惩罚

性赔偿的统一适用框架。 经过五年司法实践， 该框架暴露出若干司法适用

难题， 例如： 构成要件认定标准模糊、 赔偿基数难以确定、 赔偿倍数确定

规则模糊、 程序规则边界不清、 适用范围不明等。

□ 相较于 2021 年原 《解释》， 新 《解释》 在体系上更完整、 规则上更精细、

操作上更明确， 既强化了对严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戒力度， 亦兼顾了

制度适用的均衡性。

□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新 《解释》 应严格把握适用边界， 防止惩罚性赔偿的滥

用； 准确认定“故意” 要件， 兼顾主客观认定标准； 精准适用基数计算规

则， 确保赔偿数额的客观性与合法性； 合理确定惩罚倍数， 实现过罚相当

与惩戒威慑的平衡。


